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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特别关注】

依法治志 依规编纂

省地方志办制定乡镇（街道）志、村志编纂规范

为服务乡村振兴及“美丽四川·宜居乡村”建设，做好乡镇

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“后半篇”文章，今年 6月，四川

省地方志办正式启动全省乡镇（街道）志、村志编纂工作。为统

一规范全省乡镇（街道）志、村志编纂，保证志书质量，8 月 5

日，省地方志办印发《四川省乡镇（街道）志、村志参考凡例》

《四川省乡镇（街道）志、村志行文通则》《四川省乡镇（街道）

志编纂基本内容》《四川省村志编纂基本内容》等规范，从编纂

凡例、行文通则以及乡镇（街道）志、村志编纂基本内容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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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详细规定。这些规范的印发，是省地方志办坚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

依法行政、依法治志，全面加强编纂规范制度建设，坚持不懈推

动地方志事业法治化高质量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。

志书编纂必须坚持官书官修，为党立言，为国存史，为民修

志，决不能在政治方向上出现偏差，决不能在政治定力上出现问

题。省地方志办历来高度重视和严格遵循党管意识形态原则，统

一战线、民族宗教、军事政法以及涉台涉外涉侨方面的记述，政

治性、政策性很强，在志书的记述中必须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，

避免出现政治性、政策性和常识性错误。为此，省地方志办在制

定规范时，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感，根据中央和省委有

关文件精神，将宣传、统战、侨务等部门关于在宣传报道中必须

注意的政策性问题加以汇总，汇编为《关于志书编纂中统一战线、

民族宗教、军事政法以及涉台、涉外、涉侨政策把关要点》，与

规范一并印发，供全省地方志部门编纂、审查时遵照执行。

（省地方志办）

【市州动态】

安州区挖掘“五老”史料助力党史学习教育

根据省地方志办工作部署，绵阳市安州区委党史研究室（区

地方志办公室）高度重视，多措并举，深入挖掘、整理安州区“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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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”史料，宣传“五老”先进事迹，助力党史学习教育。截至目前，

整理“五老”史料 2篇、开展宣讲 16场（次），向区委党史学习

教育办公室报送资料 12篇，为该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生动的地

方特色教材。

其具体做法为：

一是广泛征集资料，做好准备工作。广泛向全区征集“五老”

信息，积极与相关部门、协会和知情人士联系沟通，确定一批“五

老”人选，并对其生平事迹、身体状况等进行初步了解，为深挖“五

老”史料做足准备。

二是认真筛选讨论，抓好典型人物。以“忠诚敬业、关爱后代、

务实创新、无私奉献”的“五老”精神为标准，认真筛选，选取具有

代表性、先进性的人物展开史料挖掘和资料整理，确保人物事迹

具有宣传教育意义。

三是迅速现场采访，抢救原始资料。积极组织对接，认真准

备采访提纲和采访设备，通过面对面口述采访、录音、视频拍摄

等手段，真实、全面记录相关原始资料，留存“五老”精神。

四是知情人士补充，丰富史料内容。为防止史料出现片面性、

碎片化、情绪化等问题，在采访“五老”前后，注重联系采访其家

属、同事、朋友等知情人士，对“五老”史料的宽度、深度、还原

度进行了补充和佐证。

五是查阅文史资料，确保史料准确。为防止口述中因记忆误

差影响史实准确，组织人员大范围参考和查阅相关档案、党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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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志等资料，同时借助网络资料，对陈述的史料事迹进行再补充

完善，确保内容真实可靠。

（绵阳市安州区地方志办）

成都开展区（市）县综合年鉴编纂篇目审查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提升地方综

合年鉴编纂质量的意见》，日前，成都年鉴社邀请专家共同组成

审查组，对成都市 20个区（市）县综合年鉴编纂篇目进行了审查。

审查组严格按综合年鉴规范要求，充分尊重各地年鉴编纂特

色和方法，对 20个区（市）县的年鉴编纂篇目分别提出审查意见，

逐条分析总结区（市）县年鉴篇目存在的共性问题，并对每一部

年鉴提出具体修改意见。

（成都年鉴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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